附件2
考生现场测评注意事项
面试、体检和体能测评有关要求，请查阅“广西招生考试院”网站（https://www.gxeea.cn/）发布的《广西壮族自治区2025年公安院校公安专业招生工作公告》（下称《公告》）。已入围现场测评考生未在7月2日至5日参加现场测评的，视为自动放弃考试资格。

请考生于预约时间前15分钟到达广西警察学院仙葫校区北门（地址：南宁市青秀区军堂路6号）等候进入考场。测评期间，广西警察学院校园实行封闭管理，考生家长等陪考人员及车辆一律不得进入校园。招生测评现场设置警戒区域，考生和考试工作人员需出示考试工作证件才能进入指定区域。为保障考场周边交通畅通有序，并最大限度减少对考场周边环境的干扰，建议家长将考生送达后安心离场，不要在考场外逗留；考生及送考人员应提前了解考场周边住宿、交通情况，合理作出安排。

三、考生报到时，需出示本人身份证、户口本、高考《准考证》、高级中等教育学校毕业证书（以上证件均需原件，如因特殊原因未获得毕业证的，应提供学校开具并盖章的考生已获得毕业资格的证明原件）、考生承诺书、预约凭证（考生承诺书、预约凭证可在“广西公安普通高等院校公安专业招生考试报名管理系统”预约后下载，如未入围则不能预约和参加现场测评）和近期一寸免冠彩色照片3张。
四、工作人员将通过“人脸识别”系统等对考生进行现场核查比对。建议考生穿运动服（或者便于运动的服装）、运动鞋（立定跳远项目不得穿钉鞋、皮鞋、塑料凉鞋参加），携带适量瓶装饮用水、适量补充体能的包装食物和黑色签字笔；严禁携带贵重物品，如有丢失、损毁等情况后果自负。考生需提前在手机、智能手环、手表等电子设备贴上标签并标注本人名字，参加现场测评期间，考生需将手机、手环、手表等电子设备调至飞行模式或关机状态，并交引导员保管。现场测评没有需要空腹的项目，考试当日早上可以进食。考生进入考场后，在现场测评结束前，未经批准不得擅自离开考场；严禁考生私自查阅测评表格。

五、每名考生只能参加1次公安院校公安专业招生现场测评，考生在现场测评工作区域不得使用手机及其他通讯设备，如考生违反规定，妨碍测评秩序的，一经发现，将按程序取消考生公安院校公安专业招生现场测评成绩。
